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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张祖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合同编号：NBFAMC-ZZ2019003），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合法
拥有的本公告项下的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全部转让给张祖富，宁波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
祖富履行相关还款义务。

债权情况：借款人为温州方洲建材有限公司，借款本金6,920,000元（陆佰
玖拾贰万元整），利息855,007.31元（捌拾伍万伍仟零柒元叁角壹分），（注：利息
暂计至 2019年03月31日，之后以实际转让（交割）日的金额为准）。

保证人：温州大蓝角食品有限公司（浙江造福食品有限公司）、浙江柯勒节
能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季跃龙、章文浩、严沙沙、章文明

抵押人：章文浩、章建克、季显珍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张祖富
2019年9月24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9月24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根据浙江长兴大名电源有限公司与张慕平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浙江长兴大名电源有限公司将对陈俊享有的债权计人民币
632447.50元（详见长兴县人民法院（2018）浙0522民初2211号民事判决书，甲
方已申请长兴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于2019年9月29日依法转让给张慕
平，浙江长兴大名电源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陈俊从公告之日起，向张慕
平履行长兴县人民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张慕平作为债权受让人，现
公告通知债务人陈俊，从公告之日起向张慕平履行长兴县人民法院判决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债务人名称：陈俊
本金：632447.50元
欠息：依长兴县人民法院（2018）浙0522民初2211号民事判决书为准。

浙江长兴大名电源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4日

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公告
当事人万祖志（住址：贵州省金沙县木孔乡水塘村水井湾组12号；公

民身份号码：522424196406192078）你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医师资
格证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9年7月15日起至2019
年8月5日，在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栎社村蒋家49-2号出租房擅自为患
者开展中医诊疗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的
规定，我局拟对你作出：“没收药品；罚款”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甬海卫医罚告〔2019〕41号），请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地
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16号)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宁波
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9月24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张志杰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张志杰，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志杰履行相关义
务。张志杰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在公告之日起向张志杰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以上本金基准日为2019年6月19日，利息暂计至2016年7月25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13454990998 0571-87831832
特此公告。 张志杰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9月24日

债务人名称

浙江天涯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24834514.88

利息

263132.17

担保人

浙江天涯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创达工贸有限公司、施丽瑛、吕泽星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普林
派特涂镀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杭州东逸石化有限公司
债权（截止本次处置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债权资产本息总额为
6254.12 万元，其中本金 5000 万元，表外利息 814.6 万元，孳生利息
439.52万元。由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浙
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杭州萧山城厢镇环城南路10
号、环城东路148号（建筑面积6170.98㎡，现地址为杭州市萧山区萧
然东路318号，有房产证，无土地使用权证）房产提供最高额5000万
抵押担保）对外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
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浙江普林派特涂镀科技有限公司，现以公
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浙江普林派特涂镀科技有限

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
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浙江普林派特涂镀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967177055

2019年9月24日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
与受让方浙江普林派特涂镀科技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余姚市天舟物资有限公司、宁波市舜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债权受让方周芳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余姚市天舟物资有限公司、宁波市
舜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2014）甬余执民字第3138债权依法转让给
周芳，余姚市天舟物资有限公司、宁波市舜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与该债
权有关的债务人（余姚市燕山化工产品销售中心有限公司、余姚市兴业物资有
限公司、宁波市星鸿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徐军、沈红卫）债权转让的事实，自债
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周芳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余姚市天舟物资有限公司
宁波市舜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4日

债权转让通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丽萍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周丽萍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JX2-BC3I998-201903，日期：2019年5月22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东阳市法艾兰服饰有限公
司本金2,979,069.49元及孳息3,170,519.03元一户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依法转让给周丽萍。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周丽萍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周丽萍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丽萍
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27
周丽萍联系电话：1371556822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丽萍
2019年9月24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5月1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暂算至2019年5月14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法艾兰服饰有限公司

担保人

东阳市天科电子有限公司、陈瑶琴、吴国平、浙江省东阳市梦芭蕾服饰有限公司、陈小康、俞丽花

抵押物或质
押物

无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2017年东阳字第00351号、2017年东阳字第00353号、2017年东阳字第00608号、
2017年东阳字第00619号、2017年东阳字第00665号

本金（人民币元）

2,979,069.49

以上债权的本息暂算至2019年5月 14
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
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更正声明
2019年1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在本报第11版刊登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

联合公告》中部分债权担保合同编号及担保人信息有错误及遗漏，现作如下更正：

序
号

7

借款人名称

宁波格莱德轴
承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0月31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0390100010-2017年(慈溪)字01047号

0390100010-2017年(慈溪)字01208号

0390100010-2017年(慈溪)字01207号

担保合同编号

2017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1014号、2017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1013号、2015
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427号、2017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134号、2015年工银甬
慈溪押字第0082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185号、《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

本金

18,000,000.00

3,800,000.00

1,190,000.00

欠息

139,082.70

14,908.67

4,668.77

担保人

陈梦洁、胡晓燕、胡志群、陈巨淼、宁波格莱
德轴承有限公司、宁波威猛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胡志标、项树芬、徐溪捷、岑华

特此更正。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9月24日

（2019）浙0102民初370号
中新房东方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健

与被告中新房东方控股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孙健的起诉。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02民初370号
的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杭州市上城
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庭（上城区白云路26号）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963号

上海剩财贸易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本院
受理原告韩国芬诉你们及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02民初3963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1428号

杭州梅苑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梅祥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9）浙0106民初1428
号民事判决书。一、确认杭州梅苑股份有限公司与
杭州梅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之间有关杭州市莫干山
路511号梅苑宾馆一楼场地（建筑面积217平方米）
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于2018年2月15日解除；二、杭

州梅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给杭州梅苑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金194000元
及违约金91421.26元（暂算至2019年1月3日）。自
2019年1月4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未
付租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另行计付；三、驳
回杭州梅苑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6379号

杭州乐锦餐饮有限公司、韩采英、梁智敏：本院
受理原告陈文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6949号

杭州佳盼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百
灵工具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支付加工费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承担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上泗法庭大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20号

刘建惠、钟汉鑫：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刘建惠、钟汉鑫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0556号

楼金川：本院原告俞忠亮诉被告楼金川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5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438号

吴建德：本院原告王立银诉被告吴建德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657号

郑泊全、金淑淑: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
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14 时 0 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639号

祝雪良、吴惠芬: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开庭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下午14时0分，地
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986号

姚忠兴：本院受理原告范晓晨诉被告姚忠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并定于2019年12月
16日9时0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808号

徐稼辉：本院原告麻贵诉被告徐稼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5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
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